威海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普惠作用，加强对全市灵活就业人员解决自住住房需求的支持力度，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以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九部门《关于全面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威海市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三条  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本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及相关重大事项的决策。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负责办理本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提取与贷款等业务。

第四条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按照“普惠自愿、权责对等、权益统一、稳妥安全”的原则，实行自愿缴存、协议管理。
第五条  管委会负责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关政策的决策及监督，中心负责具体业务管理与运作。

第二章  缴存管理

第六条  年满16周岁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良好，以非全日制、个体经营、新业态等方式就业的各类人员（含港澳台人员和取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均可按照本办法自愿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

第七条  灵活就业人员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银行I类借记卡等资料，向中心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开户业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开户时应与中心签订《威海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约定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等。未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已结清的，可自愿终止协议。

第八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根据自身从业方式、收入特点、缴存意愿等情况，自设立账户当月起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可选择按月自主缴存或协议扣缴的缴存模式。缴存基数由灵活就业人员自行申报，不得低于或高于中心当年公布的最低或最高基数标准，缴存比例不得低于10%，不得高于24%。
第九条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按规定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第十条  中心对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住房公积金专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
第十一条  灵活就业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只能有一个正常缴存账户。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时，通过告知承诺方式确认灵活就业身份及个人信用情况，并授权同意中心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核查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情况。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个人账户调整基数、封存、转移、启封、托管、基础信息变更等业务，参照本市现有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二条  支持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账户与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灵活转换。本市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灵活就业人员需转入异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或从异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入本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体系的，可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办理账户转移接续手续。

第三章  使用管理

第十三条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应当优先用于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灵活就业人员及其配偶无未还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按规定提取个人账户资金。

第十四条  灵活就业人员可按照本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规定，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灵活就业人员终止协议（销户）提取的，且未发生住房公积金贷款或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结清的，账户封存满六个月后可提取个人账户余额办理销户提取。

第十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及其配偶购买本市自住住房时可按照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规定，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申请条件等具体要求，按照《威海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实施细则》及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中心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及其配偶收入情况、还贷能力、信用状况、拟贷款期限、拟贷款额占房屋总价款的比例、购买住房价格等因素综合评估确定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最高贷款额度与单位缴存职工一致。借款人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不能全部满足其贷款需求时，可同时向合作银行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第十七条  贷款期限最短为1年，最长为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人法定退休后5年。符合延迟退休相关政策的，按照最新退休年龄执行。 

第十八条  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住房公积金利率执行。贷款期内如遇利率变动的，按下列规定调整：

（一）贷款期限为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不作调整；

（二）贷款期限在一年期以上且在调整日前已发放的贷款，于次年1月1日起按相应利率档次执行新的利率规定。

第十九条  贷款期限1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贷款期限1年以上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以等额本息或等额本金的方式按月偿还贷款本息。

第二十条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应继续按月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时，月缴存额不得低于申请贷款时的月缴存额，且不低于月缴存额下限。贷款未结清前，不得停缴住房公积金。中心应加强贷款风险管理，坚持贷前严审、贷中规范、贷后跟进，防范贷款逾期风险，健全贷款逾期催收制度，切实保障贷款资金安全。

第二十一条  灵活就业人员因不履行住房公积金还款义务而产生贷款逾期的，其违约记录记入灵活就业人员不良信用记录，并按规定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二条  实行资金统一管理、统筹使用，提高使用效益、减少运营成本、发挥资金规模效应。

第二十三条  建立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账户明细账，记载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情况。

第二十四条  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加强贷款规模管控，监测住房公积金总体个贷率、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个贷率。

第二十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产生的增值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一)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

(二)上交财政的管理费用；

(三)城市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增值收益分配方案由管委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其  他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5年XX月XX日起施行，有效期至XXXX年XX月XX日。威海市原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关政策文件（《威海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威住〔2023〕14号）同时废止。如遇国家、省政策调整,按照上级新出台的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5年12月11日


